附件5、资格审查条件附录1-附录3

附录1  资格审查条件（资质最低要求）
	项目
	要求

	资质
	申请人必须是在国内成立并有效存续，在广东省内设有分支机构，由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开展企业财产损失保险、短期健康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(三者同时具备）的业务范围、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保险公司或其唯一授权的广东省级分支机构。


附录2  资格审查条件（财务最低要求）
	项目
	要求（下述三项须同时具备）
	备注

	财务能力
	投标人总公司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100亿元。
	以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投标人总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为准。

	
	投标人总公司2021年末偿付能力充足率大于等于150%。
	

	
	投标人总公司2021年原保费（保险业务收入）不低于500亿元人民币。
	


附录3  资格审查条件（业绩最低要求） 
	项目
	要求
	备注

	承保业绩
	2020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止，投标人（含投标人总公司和投标人属下经营单位）至少独家承保或首席承保过2个国内高速公路路产保险项目且保额（人民币）达到20亿元或以上。
	投标人须提交相关证明资料，以确保业绩的真实性：1、承保业绩需提供合同或保单，有双方盖章页证明或其他可证明承保业绩的材料，若投标文件没有提供相关有效证明资料，则视为无效资料。2、承保业绩以合同签署时间为准；3、首席承保业绩应提供共保协议，该协议须能清晰标明投标人首席承保金额、份额或比例。

	理赔业绩
	2020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止，投标人（含投标人总公司和投标人属下经营单位）至少成功处理过2个国内高速公路单次赔偿金额50万以上（含50万元）的路产保险理赔业绩。
	提供赔付协议书或转账支付凭证等证明材料



注：

（1）如投标人为省级分公司或以上的分支机构，可提供自身（含下属分支机构）或所属总公司的业绩，不含其它省级分公司或以上的分支机构的业绩；如投标人为总公司，可提供自身或其下属分支机构的业绩。

（2）如提供的业绩项目为共同承保项目，必须是作为首席承保人的业绩项目，金额仅按承保份额计算。

（3）承保时间指保险合同签署日；理赔处理时间指结案时间。两者均须在规定的期间内方被认可。

